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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山上區樹王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會成立大會

會議記錄

臺南市山上區樹王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臺南市山上區樹王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會成立大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11 年 2 月 26 日（六）

會議地點：臺南市山上區明和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山上區明和里 98 號）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 主席報告：

上午 9 時 30 時

各位地主大家好，成謝大家今日參與本次重劃會成立大會（以下簡

稱大會），本重劃區會員人數總共為 159 人，總面積約 27,911.13 平方

公尺（詳如佐證一），本次出席人數（含委託出席）為 109 位（佔總人數

68. 55%），其面積為 26200.05 平方公尺（佔總面積 93. 87%）（詳如佐證

二）均超過本重劃區人數及面積二分之一，本次會議正式開始。

今日大會主要就 1. 審議重劃會章程草案 2. 理、監事選舉 3. 授權理

事會辦理事項等三項議案進行表決，其中理、監事選舉，由籌備會擬定

選舉辦法經本大會提案審議通過後，作為選舉理、監事作業依據，於本

次大會由會員採記名投票，依票數高低選任理事 7 名、候補理事 2 名及

推動重劃業務。



貳、 提案表決

針對 1. 審議重劃會章程草案 2. 理、監事選舉 3. 重劃會成立大會授

權理事會辦理事項等三項議案，製作會議資料並於簡報說明後，辦理記

名表決，三項提案表決結果均相同，同意人數 105 人，佔總人數比例

66.0飾，同意面積為 25,964.39 平方公尺，佔全區總面積比例

93. 03%（詳如佐證四），三項表決結果均符合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法定同意標準，各議案

於本次大會全數照案通過，提案內容如下：

提案一：審議重劃會章程草索（如附件一）

說明：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l l 條規定辦

王里 。

辦法：

一、本案提請本次大會決議通過後，併同會員與理事、監事名

冊、重劃會成立大會及理事會紀錄送請主管機關核准成立重

劃會。

二、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四

項規定，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於重劃範圍

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囝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
管

. 



未達該範園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劃

位規定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法規

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 。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囝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十分之一。

三、本案採記名投票 ， 提請大會議表訴自戶是言：
~ ［言 ，~m~s﹔毛i ~ 
b惡性11~~卅
日甘 l同 1 '.{';J~l出u

h 口 的自［Q[)®1烏

龍！雲叮凶



提案二：投票表決謹、監事選舉辦法（如附件二）

說明：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1 條規定辦

理。

辦法：

一、本案提交本次大會決議通過後，併同會員名冊、理事及監事

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會議紀錄、第一次理事會會議紀錄等

送請主管機關核定。

二、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四

項規定，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於重劃範圍

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園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

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厚、面

積分配或依法庭、抵充之土地。

（二）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

權之重劃範囝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

未達該範園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劃

未規定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法規

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園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十分之一。



提案三：審議重劃會成立大會授權理事會辦理事項（如附件三）

說明：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J 第 l l 條規定辦

理。

辦法：

一、本案提交本次大會決議通過後，併同會員名冊、理事及監事

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會議紀錄、第一次理事會會議紀錄等

送請主管機關核定。

二、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四

項規定，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於重劃範圍

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囝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

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厚、位置原面

積分配或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

權之重劃範園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

未達該範園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劃

未規定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法規

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囝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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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開會照片記錄

重劃會成立大會開會照片－報到情形



重劃會成立大會開會照片一提案說，明



重劃會成立大會開會照片一提案表決、選舉理、監事





︱附件一︱

臺南市山上區樹王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會章程（草案）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臺南市山上區樹王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會章程（草案）

第一章 重劃會名稱及會址

第一條：本重劃會定名為 「 臺南市山上區樹王自辨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 ’ 以下簡稱本

會 。

本會會址設於：臺南市山土區南洲里南洲 102 說

往後本會會址若因作業上的需要，須異動會址所在地，均由理事會審議通過

後即先逕行辦理遷址作業，其異動後之會址須設置於臺南市山上區，需通知

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市府主管機關，待日後召開會員大會時再一併

提案追認之 。

第二章 重劃範圍

第二條：本重劃區屬於「變更山上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

製）」素，規定以市地重劃辦理開發，面積約 2. 79 公頃。

餘經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10 月 27 日第 979 次會議紀錄規定劃設

之整體開發區 。 重劃範圍如附圍所示 。

﹒ 東至 －高費醫區

﹒茜至： ）＼米ot•ll路（含﹜

﹒南至．計蟹道路五－12（不合）

．北豆 ， 811兼ll（含）’ 
,’ , 

’, ’ 
,’ , ’ , 

’, ’, ’ , 
﹒東至：白米人行步邁﹛不含）

．百至 －針，E道路九－10 （不合）

國 南至：八米計靈通緝（不含）

．北至 ： 八米計2道路（不合）

﹒東至八米at靈逃跑（含）

﹒諮莖 計畫道路十三－10

（不會）

．南至：計.道路十八，10（含）
．北至：針，E道路十－ 1日（不合﹜

lli割草E圖示g國 .-﹒『

-- 
一一一



第三章 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程序及權貴

第三條：本會重劃會成立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召集之，其後各次會員大會

由理事會召集之，並得視實際需要，得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且其所有

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十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

由，請求理事會召開 。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

許可自行召開。

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年內不得作為連署請求召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

項或理由。

會員大會之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並於會議召開期日三十日前以書面掛號

為之。會員住所異動應以書面通知送達重劃會，以供重劃會各項通知之依

據。

第四條：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同一受託人得同

時受數人委託。但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不得超過重劃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人數十分之一。

重劃範圍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得由遺產管理人

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國有、直轄市有、縣（市）有、鄉（鎮、市）有或其他法人

所有之土地，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該法人代表人或其指派代表出席會員大

會。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修改重劃會章程 。

二、還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三、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

四、審議擬辦重劃範園。

五、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

七、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這事巨型戶意
十二、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1缸片的言自？！

~B三日 之三﹔山、l』 】 t →J J 可

十三、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 ~~戶可：1 ！ ~~：1之iJC白：
~ f：語言而叫十四、審議其他事頃。 t;.:;這﹔



各項會員大會之權貴事項，除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不得

授權理事會辦理者，其餘事項均由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辦理。

會員大會對於會員大會各款權責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及其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園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 。 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身、 面積分配或依

法應抵充之土地 。

二、自籌備會桔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權之重劃範園

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該重劃範園都市計畫規

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者 ， 應達直轄市或（縣、）市畸零

地使用規則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 。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一 。

第五條：為使重劃作業順利進行且更有效率，除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

劃辦法第 13 條第五項規定不得授權理事會辦理事項外，茲將下列事項授權

由理事會辦理：

一、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

二、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

三、審議預算及決算。

四、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

五、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六、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

七、審議其他事頃 。

第四幸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第六條：本自辨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本會會員。但土地分配結呆公告

期滿後，以土地分配結呆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為會

員 。

第七條：本會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會員大會參與議案表決之權利 。

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

三、 參加市地重劃依法得享受之權利。

本會會員應負下列義務：

一、交付土地辦理市地重劃’供重劃會辦理重劃測量、鑽探、

地上物查估及其他重劃所需之現地作業 。



二、配合本會推動自辦市地重劃業務，所有參加重劃之土地應依法抵付重

劃區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費用負擔之義務 。

三、依都市計畫法、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平均地權條例及其他相關規定之法律上應負之義務 。

第五章 理事、監事之名額、還任及解任

第八條：本會理事、監事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

築基地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者，應達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建築基

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

本會理事、監事之選舉，應擬定理事、監事選舉辦法提交會員大會審議通

過後據以辦理 。

本會設理事 7 人，候補理事 2 人，由本會會員互選，並依得票數高低順序當

選之 。 理事會設理事長 1 人，由理事互選之 。 理事長綜理本會會務，對外為

本會代表人，理事長出缺時，由理事互選遞補之。理事出缺時，由候補理事

依序遞補之，如經遞補後仍有不足理事名額之情形，得由其餘理事召開理事

會提請會員大會選任之。

本會設監事 1 人，候補監事 1 人，由本會會員互選之，並依得票數高低JI頃序

當選之 。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得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

點〉發給出席津貼，理事、監事庭、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

本會現任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時，喪失理事、監事資格 。 ：

一、喪失會員資格或死亡 。

二、理事、監事其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未達本重劃區規定之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 。

三、違反法令或阻撓重劃業務經法院判決者。

第六章 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權貴

第九條：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選任或解任理事長 。

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六、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額之查定 。

七、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工程契約之履約事

主頁 。

八、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九、異議之協調處理 。

十、撰寫重劃報告 。

十一、執行會員大會授權事項 。

十二、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前工頁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現任理事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且出席理事人

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

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雇用各種專業人員辦理或委託法人、

學術團體辦理，並將相關人員名冊送請臺南市政府備查。

第十條：監事之權貴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有無執行會員大會之洪議案 。

二、監察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 。

三、審核經費收支 。

四、監察財務及財產 。

五、其他依權貴應監察事工頁 。

監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監事

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 重劃會不設監事會時，第一項各款所列事

主頁，由監事一人行之。

第十一條：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 因政府宣布控管聚會人數，致理、監事

會無法召開時，得以視訊方式召開理、監事會，理、監事開會通知文書，

應載明以視訊召開會議及視訊連結方式，供理、監事出席視訊會議，並附

上簽到簿及提案表決等簽署文件紙本，各議案依議程視訊討論審議後，相

關簽到及提案表洪文件，由理、監事署名後傳真或拍照（掃描）回傳本會，

併入會議紀錄報請市府主管機關備查開會紀錄後，公告會員周知審議情

形。

第七章 出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

第十二條：本重劃區所需開發費用，由理事會籌措支應﹔其籌措及償還方式得依下

列方式辦理：

經費籌措：



二、經理事會決議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

三、其他合於法令規定之資金籌措方式 。

償還方式：

一、由收取繳納之差額地價及抵費地按核定重劃後地價計算抵付，登記

移轉予出資者。

二、其他合於法令規定方式 。

本會財務收支程序授權由理事長核可後始得為之 。 財務結算書、編列後由理

事會審議，經監事核可後，檢附重劃報告，送請主管機關備查 ， 並報請解

散 。

本重劃區經費收支情形之財務結算應於抵費地全數出售前辦理，並報請臺

南市政府備查後公告之。

前項公告應張貼於本重劃會會址及重劃區所在地臺南市山上區公所，並通

知相關所有權人 。

第八章 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第十三條：本章程之訂定由本重劃區重劃籌備會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

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研擬草案，於重劃會成立大會審議通過後，報請臺

南市政府核准重劃會成立後實施之 。

修改本章程時，由理事會及理事會委請之相關專業人員依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研擬修正草案，經理事會決議後，應

提送會員大會審議通過，並報請臺南市政府備查，本章程未訂事宜，悉依

市地重劃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九幸 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之期限及逾期不訴請裁判之處理

第十四條：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所有權人或基主對於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

不拆遷時，須於地上物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聯絡電話、聯絡地

址、異議事項並檢附身分證件影本向本會提出異議書，本會於收到通知

後，理事會庭、辦理協調，其協調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書面雙掛號通知異議當事人，訂期與異議人進行協調。

二、應由理事長、理事長委派之理事或由理事會委任之專業人士與異議當

事人進行協調，協調成立者，將協調結果送交理事會追認審議，依其協調

結果辦理。



判者，且拒不拆遷者，重劃會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協調不成立之認定：

一、協調通知以書面掛號交寄異議當事人異議書所載地址，異議當事人

拒收或逾期招領者。

二、協調通知以書面掛號交寄異議當事人異議書所載地址，書面通知已

送達異議當事人卻無故不出席協調者。

三、異議當事人異議書所載地址虛偽不實，致協調通知無法送達者。

四、異議當事人出席協調會拒絕簽到者。

五、異議當事人於協調會中無法達成共識者。

本會寄送之相關文書如 ﹔有拒收、搬遷、查無比人等情形，均以寄件

日加計兩日視為已送達之日期 。

第十五條：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訂定本條文，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本會會員如有異議，應以書面載明姓名、聯絡

電話、聯絡地址、異議事項並檢附身分證件影本向本重劃會提出異議

書，理事會應辦理協調，其協調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書面掛號交寄通知異議當事人，吉丁期進行協調 。

二、由理事長、理事長委派之理事或由理事會委任之專業人士協調，協

調成立將協調結果送交理事會確認，依其協調結果辦理 。

三、協調不成立時，將異議案提交理事會追認審議後，不服調處結果者，

應於 20 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如發生訴訟應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以異議當事人提供本會之地址作為送達地址，如

有變更應主動通知本會。本會寄送之相關文書如 ﹔有拒收、搬遷、查

無此人等情形，均以寄件日加計兩日視為已送達之日期 ， 逾期未訴

請司法機關裁判者，逕依理事會決議內容辦理土地分配檢測登記。

協調不成立之情況：

一、協調通知以書面掛號交寄異議當事人異議書所載地址，異議當事人

拒收或逾期招領者。

二、協調通知以書面掛號交寄異議當事人異議書所載地址，書面通知已

送達異議當事人卻無故不出席協調者。

三、異議當事人異議書所載地址虛偽不實，致協調通知無法送達者。

四、異議當事人出席協調會拒絕簽到者。

五、異議當事人於協調會中無法達成共識者。

第十六條：本重劃區於執行重劃業務時，如發生與重劃業

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



附件二

臺南市山上區樹王自辦市地重劃區

理、監事選舉辦法

一、理、監事候選人資格：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 1 條規定，理事、監事

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該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

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用自

治法規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本區依照臺

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本重劃區建築基地最小寬度（3.5 m）及

最小深度(14m）相乘之面積為 49 rrl 0 

二、土地所有權人投票效力：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辦

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

配或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權之

重劃範囝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該範

園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者，應

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法規規定建築基地最小

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本籌備會於 110 年 10 月 5 號成

立，依上述規定 109 年 10 月 5 號以前取得者面積不受限制，

109 年 10 月 5 號以後取得者除繼承者外，重劃區內面積合計

小於 49 rrl不列入計算。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超過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

四、理事投票方式：



土地所有權人，於理事選票中可勾選 1 人，勾選超過 1 人以廢票計

算，其勾選之候選人全部不列入計算，以得票數總計最高之前 7 名

為理事當選人，第 8 、 9 名為候補理事當選人。

五、監事投票方式：



︱附件三︱

重劃會成立大會授權理事會辦理事項

為使重劃作業順利進行且更有效率，除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第五項規定不得授權理事會辦理之

事項外，茲將下列事項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一、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頃。

二、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三、審議預算及決算。

四、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五、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六、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七、審議其他事項。




